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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养老保险精算制度探析〔∗〕

———演进、理念、体例、编制流程与启示

○ 娄　宇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德国社会养老保险精算制度是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引入现收现付筹资制改

革之后建立的,基本理念是在社会保险基金自治管理的框架下实现公权力机关对自治

行政机构的引导和预警.从体例上看,精算报告中的中期预估计算着眼于养老金体系

的收支状况,长期预估计算为财政补贴和储备金提供参考依据;从精算报告的编制、审

批和公布机关与相关流程来看,政府通过发布精算报告实现对养老保险收支的应然控

制,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划定权利义务的功能.各基金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与财务

制度表明,预算平衡才是实现养老保险基金实然收支平衡的法律原则.我国应当建立

精算报告制度为提高基本养老金统筹层次确定时间表,而后将其确定为一项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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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社会保险精算在我国只存在于理论研究领域,通过相关的法律机

制实现社保基金的精算平衡更是闻者寥寥.使其成为一门显学的“催化剂”是中

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中“将坚持精算平衡作为实现基

础养老金全国统筹重要手段”的提法,２０１６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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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通过精算平衡界定政府、企业、个人的责任来完善筹资机制”确定为“建立更

加公平和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手段;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对社会保

障体系提出了“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要求,这似

乎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前述政策性文件中“精算平衡”的提法,肯定了精算制度

的工具性作用.近一段时期以来,公共管理学界和法学界对精算制度以及社会

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原则展开了积极而热烈的讨论,逐渐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

点:以郑功成教授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我国«预算法»«社会保险法»等确定了

社会保险基金通过预算实现收支平衡的原则,这才是社会保险的“灵魂”,“精算

平衡”只是以政策为导向的技术性法则,不能将精算结果简单地用于社会保险的

收支领域,社会保险应当关注的是年度内的预算平衡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责

任分担;〔１〕以熊伟、张荣芳教授为代表的另一派观点认为,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

强调参保人群体的责任自负,是一个独立于公共财政运行的体系,而现行法律将

预算平衡作为两个体系共同的收支法则,这将会使社会保险基金的运作放弃保

险原理,一味将补贴基金的缺口推给政府,造成参保人和政府责任的混淆,不利

于社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２〕

在与社会保险相关的公共管理学和法学领域,学者们往往会有意或是无意

地将德国相关的制度设计和理念作为论据,用以证明应然中的法则如何确立.
事实上,支持精算平衡理念的观点某种程度上就来源于俾斯麦社会保险模式中

基于自治管理原则形成的某种制度特征.本文拟以德国作为考察对象,力求溯

本清源,对精算制度的历史、立法理念与发布和执行精算报告的组织机构进行分

析,尤其是对社会保险精算和预算的法律意义予以界定,以期对我国社会保险精

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所裨益.

二、精算制度的演进史

精算是一门评价风险和制定经济安全方案的数学技术,最初源于商业保险,
用以评测未来不确定事件的几率和可能导致的后果,例如在寿险中随着被保险

人年龄的增长,死亡几率的提高等等,这就需要通过精算厘定合理的保费、储备

金、贴现率以及业务盈余分配额等等.〔３〕应当说,商业保险中的精算仅仅是一项

技术性法则,本身并不具备法律或政策上的属性,因此一般也不会作为商业保险

法的研究对象.但是在社会保险领域,由于精算报告的编制和实施主体处于公

法和社会法构建的权利义务框架之中,再加上其与社保基金收支平衡法则存在

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产生了在法律的层面上讨论的必要性.德国是现代社会

保险制度的诞生地,也是较早地建立了社会保险精算法律制度的国家,从该国社

会保险制度暨相关精算制度的发展史中可以窥见社保基金实现收支平衡的一系

列法则.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德国俾斯麦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具有“自治管理”的
典型特征:国家强制劳资双方承担社会保险费,形成基金支付保险待遇,依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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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力量经办,公共财政不承担或者承担较少的补贴.这样一方面可以缓和劳资

冲突,尤其是安抚承担工业社会风险的雇员群体,另一方面可以巩固政府的权

威,尤其是可以在较轻的财政压力下获得社会底层公众的认可.德国法律史学

家Stolleis对此总结到,劳资缴费并进行“有组织自救”的方案正合俾斯麦政府

之意,这种在没有实现个人自由的前提下缩短国家和个人的距离的设计带有一

定的妥协色彩,正是作为德国社会保险法基本原则的“自治管理”(SelbstverwalＧ
tung)的本质内涵.〔４〕

自治管理原则大致有两层含义:第一是经办的自治.社会保险事务的经办

管理由作为自治行政主体的公法法人———基金会(Kasse)实施,参保、给付以及

与基金会日常行政相关的事务不受公权力干预,由参保人群体通过代表大会和

董事会的机制完成,经办费用从保费中提取;〔５〕第二是基金财务的自治.社会保

险待遇几乎都从缴费形成的基金中给付,政府的职能仅限于通过侵害行政方式

构建参保保障的机制,公共财政几乎不进行补贴.事实上,俾斯麦政府建立的是

一个缴费型的社会风险分担机制,一方面,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采用完全积累

制,缴费率并不高,只有１．７％－２％,而且由劳资各承担一半,退休年龄定为７０
岁,最低缴费年限３０年,这样确保了较高的养老金水平,稳定了参保职工的待遇

预期;另一方面,当时的人口结构趋于年轻,男性的平均寿命只有３７周岁,女性

更低,能够坚持到领取养老金的雇员人数并不多,而且当时的法律规定,参加工

人活动的雇员无权在社会保险中参保,俾斯麦以此方式实现了让工人“本分劳

动”的目的.〔６〕应当说,在这种参保人群体和劳资自治的管理模式下,社会保险是

一个完全独立运行的机制,既不需要运用数学法则的精算,也不需要政府补贴的

预算.
二战之后,德国恢复了俾斯麦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并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

后将筹资模式全面改革为现收现付制.该制度的法理基础是代际契约(GeneraＧ
tionsvertrag),每一个参保人都与前代参保人与后代参保人通过契约处于多重

权利义务关系之中:参保人需要履行缴纳保费义务,用以支付前代参保人的养老

金,并且养育子女,培养后代参保人,这样在达到退休条件后才可以获得后代参

保人 缴 费 支 付 的 社 保 待 遇. 由 此,产 生 了 应 用 团 结 互 助 原 则

(Solidaritätsprinzip)和衡平原则(Äquivalenzprinzip)的必要性,即基于人口结构

等因素设计出一种合理的当代人保费费率,在三代参保人之间通过权利义务的

平衡实现代际公平.〔７〕在这种机制下,社保基金的流动性、长期平稳性和来源充

足性对于整个社会保险保障目的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保险的“保险

性质”与“保障性质”趋向实质统一.
与此同时,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德国暨欧洲保险数学处于一个突飞猛进的

发展时期,随着新计算模型和精算原则的提出以及德国保险学会(DerDeutsche
VereinfürVersicherungswissenschafte．V)的推动,〔８〕自１９５７年起,德国将积累

制的筹集制度转变为现收现付制,随即建立了客观指数化调整公式模型,通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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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对资金收支做精确、透明、合理的数据调整,在不同代际之间平衡财务负担原

则的指导下,切实保障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这其中就涉及诸如养老金

月领取金额精算公式,包括每年需要公告与调整的当前养老金价值决定公式、保
费缴纳(工资与劳动收入)上下限与各社会保险保费缴纳上下限总额的比例关系

等.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德国基于精算的结果分别以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１１
年三年为节点,进行了包括对养老金给付与现值调整精算公式精确化、组成参数

的微调(如提早退休者精算调整)、降低全额养老金给付的平均所得净工资替代

率(由７０％逐渐降低)、延后退休年龄的时间规划(养老金领取年龄由６５岁逐年

提高到６７岁)等多项改革.自此,精算报告开始服务于社会保险政策的制定,社
会政策暨社会制度具备了数理科学的依据.〔９〕

从德国社会保险精算制度的发展史来看,自治管理原则与精算制度密不可

分,二者处于复杂的逻辑关系之中:一方面,自治管理要求社会保险基金独立于

公共资金之外,依法自收自支,精算法则就有了用武之地,在这个意义上,自治管

理可以被视为精算制度孕育的“温床”;但是另一方面,精算制度也不会必然地伴

随着社会保险的自治管理原则产生而产生,前者仅是后者将团结互助和利益平

衡二原则应用于代际契约之后产生的,目的是在缴费者及其后代、待遇领取者三

代人之间实现权利义务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团结互助与利益平衡可以被视为

精算制度诞生的“催化剂”.德国精算制度演进史表明,将精算法则运用到社会

保险制度中必须具备两项前提:相对独立的社会保险基金运营机制以及现收现

付的筹资机制,二者缺一不可.

三、精算报告的体例与社保基金平衡法则

目前,德国已经将精算作为社会保险各险种的基本法律制度确定在«社会法

典»各 分 册 之 中,但 是 立 法 中 并 无 “精 算 平 衡”(Ausgleichdurch VersiＧ
cherungsmathematik)的概念,而«社会法典第四册:总则»以及«联邦预算法»中
都规定了社会保险基金“通过预算实现平衡”(AusgleichdurchHaushalt),结合

上文对精算制度的目的以及建立前提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提炼精算制度的实

质以及精算平衡与预算平衡的法律关系.
(一)养老保险精算报告的内容与法律性质解读

根据«社会法典»相关规定,社会保险精算报告包括法定养老保险报告、法定

医疗保险暨社会照护保险报告、工伤事故保险报告三类,但是后两种在现收现付

的筹资机制下多为数据统计,几乎不涉及中长期的精算预估,因此不具备通过精

算工具实现基金收支平衡制度的典型特征,〔１０〕这里以法定养老保险报告为主要

研究对象.
«社会法典第六册:法定养老保险»第１５４条详细规定了«养老保险报告»(

Rentenversicherungsbericht)的结构性特征.该报告的主要内容系对养老保险

中期(未来５年)及长期(未来１５年)的资金发展状况进行预估性计算,即在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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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参保人和养老金领取人人数、养老保险的收入与支出、可持续储备金额度

等数据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模型计算对法定养老保险资金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并据此得出为保证给付及其他服务持续履行的资金所必须的保险费率,力求对

德国法定养老保险的收支发展状况进行客观展示.〔１１〕从近年来的报告内容来

看,中期报告以联邦政府的中期经济发展评估为基础,并据此确定相应预估条件

下必需的保险费率,以此作为联邦政府确定养老保险保费费率的基础;长期报告

以德国养老保险基金会联合会(DeutscherRentenversicherungsbund)提供的关

于被保险人和养老金领取者的人数及其比值、养老保险的收入与支出以及可持

续储备金的数据统计为基础,通过对工资和收入的平均水平、在职劳动者以及失

业者数量、养老金领取人数等多个变量的模拟,在不同层级平均毛工资发展趋势

的设定和对于保费缴纳者和失业者状况的设定基础上得出结论.在此前提下,
除了上述重要的影响参数之外,基准年可能存在的经济发展状况的特殊最高点

和最低点也会对变量假设产生不同的影响.〔１２〕

从«养老金报告»的内容来看,其仅仅包含了对目前养老保险费率的分类统

计,以及不同测算模型下对未来中长期费率调整的预估和建议,本身不具备法律

意义上权利、义务和责任分配的内容.德国社会政策学者Lilge曾指出,编制报

告的目的不在于对未来实际状况的预先报告或者对于养老金未来财务发展状况

进行预测(Prognose),而在于通过调整缴费费率“为各类社会保险基金会采取措

施保障可持续性的给付”提供建议,该建议并无“法律上的约束力”.〔１３〕那么,将
此不具备法律意义的制度应用于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领域,显然无法保障基金

的可持续运行.换言之,报告中建议的仍旧是“应然费率”,在社会保险的实践

中,一旦实施了“应然费率”仍无法实现基金的收支平衡时,应当采取哪些“实然

举措”? 此问题仍然无法获得解答.
(二)预算制度与预算平衡原则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依据精算报告的费率建议就能实现平衡只是一种理想中

的状态,尤其是在现收现付的筹资机制下,社会保险担负着公共财政政策的公共

福利保障功能.在德国,这种功能主要是通过联邦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

补贴以及雇员所得税税收优惠等制度来实现的.〔１４〕如前所述,德国社会保险遵

循自治管理原则,各类基金会在社保服务和资金收支方面由参保人群体通过一

整套法人机制自决并实施之,此原则要求基金会将政府补贴连同基金的各类收

支状况纳入到年度预算案中,由参保人代表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通过后再由决

算制度确保实现收支平衡的“实然目标”.
根据«社会法典第四册:总则»第６８条规定,基金会预算制度的法律意义在

于在预算年度内确保法定给付的切实发放,而该法第６９条第１款明确指出,社
保基金通过预算制度实现收支平衡.按照德国联邦议会的权威释义,各基金会

的预算案执行与«基本法»第１１０条对联邦政府预算案制度相同的法则,主要包

括年度预算、分期决算以及法律保留原则.〔１５〕据此,预算实现收支平衡的具体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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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应当包括,一方面,在具体预算年度里,不允许收大于支(预算结余)或支大于

收(预算亏损),考虑到基金的收入包括保费、财政补贴和投资收益,支出包括给

付、行政成本和储备金,此要求实际上是将各类基金会的全部收支情况向参保人

公示,并处于参保人代表的民主决策和监督之下,定期汇报并接受质询和问责;
另一方面,不允许各基金会通过自治规章确定预算细则,联邦政府颁布了«社会

保险财 务 条 例»(Verordnungüberdas HaushaltsweseninderSozialversiＧ
cherung)、«社会保险支付、会计和账簿条例»(VerordnungüberdenZahlungsＧ
verkehr,dieBuchführungunddieRechnungslegunginderSozialversicherung)
和«社会保险会计一般管理办法»(AllgemeineVerwaltungsvorschriftüberdas
RechnungsweseninderSozialversicherung)三部法规,详细规定了预决算案中

必须包含的收支项目,各基金会必须按照统一的口径编制预算,并接受联邦政府

的 审 计 监 督.〔１６〕 与 此 相 对 应 的 是, 德 国 «联 邦 预 算 法 » (

Bundeshaushaltsordnung)和各州预算法中不再将社会保险基金的预算作为政

府预算案中的一个常规项目,并且也不再接受各级审计机关的监督;只有当联邦

直属的养老保险基金会根据联邦法律获得补贴或者联邦对其承担担保义务时,
才接受联邦审计署的审计.〔１７〕据此,有德国学者认为,目前自治管理原则仅能够

反映在社会保险给付服务的领域,财务制度中已经很难找到该原则适用的空间

了.〔１８〕

这清晰表明,由于自治管理原则的影响,德国社保基金实现收支平衡的机制

结构上有别于一般的公共财政基金:虽然其法定养老保险在联邦层面上统筹,但
是由各基金会分散管理基金,并由参保的雇主和职工通过选举产生拥有最高权

力机关的成员代表大会,再由大会选举出理事会或董事会负责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的财政事务,具备了根植于参保成员意思表示的一整套治理机制,〔１９〕因此预

决算制度在基金会内部展开已经可以实现参保成员的预算监督权利了,一般政

府财政预算案中只列出对社保基金的补贴额以及参保人的减税额即可;然而,对
于基金会内部的预决算机制,法律并没有降低要求,各基金会必须按照与一般政

府财政预算相同的法则确定收支情况,并接受参保人代表组成的代议机构的民

主监督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审计监督,二者在公共资金预算民主性的法理上并无

二致.笔者认为,德国社会保险基金仍然奉行预算平衡的原则,精算报告仅仅是

对费率调整的建议,目标是在较长期间内实现平衡,但是在某个具体的期间,例
如年度内实现平衡还必须依赖预决算制度;由于各基金会基于自治管理原则建

立了预算监督机制,因此社保基金的预算案可以独立于公共财政,不能就此认为

德国社会保险基金无需预决算制度.结合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法则的意

指,可以断言,德国社会保险基金依然需要通过预算实现收支平衡.

四、精算报告的编制机构与流程

德国«社会法典第四册:总则»中并无任何险种精算制度的规定,相关内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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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社会法典»各分册之中,此种立法布局大概可以获得以下两方面的解读:
一方面,德国并不存在各险种统一的精算报告编制机构和流程,精算工作系由政

府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例如养老保险精算报告由联邦政府每年编制一份,法
定医疗保险和社会照护保险健康数据报告由联邦卫生部每年出具一份,劳动健

康情况和工伤职业病的数据情况由联邦政府每四年出具一份等等;另一方面,这
与前文所述的各险种精算报告的性质迥异有关: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险种的评

估报告只是现收现付制度下的数据统计,而养老保险包含了较长期的保费测算,
后者可能对社会立法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德国养老保险精算报告

的编制机构和流程中窥见一斑.
(一)机构与流程

根据«社会法典第六册:法定养老保险»第１５４条的规定,联邦政府每年编制

一份«养老保险报告»,具体负责单位是联邦劳动与社会事务部下属的社会国家、
就业和社会市场经济基本问题第一司;另根据该法第１５５、１５６条,报告必须提交

给代表社会中立方的社会咨询委员会(Sozialbeirat)出具鉴定意见,该委员会由

十二名代表组成,其中四位参保职工代表、四位雇主代表、一位德意志联邦银行

(DeutscheBundesbank)代表以及三位经济和社会政策专家,这一组成结构充分

考虑了养老保险制度涉及的各方利益的均衡:作为社会劳资伙伴(SozialpartＧ
ner)的职工和雇主代表可以反映参保人共同体的利益,来自联邦银行的代表主

要考量养老保险费率调整对货币稳定的影响,专家代表负责公正客观地评价报

告建议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消除社会阶层差距的作用.〔２０〕

另外,自１９９７年起,联邦政府还需要在每一届联邦议会任期内提交一份«养
老保险补充报告»(ErgänzenderBerichtderBundesregierungzumRentenversiＧ

cherungsbericht),详细列出公共财政全部或部分补贴的养老保险收支情况,包
含了职工企业年金和公务员、农民、作为自由职业者的艺术从业人员养老保险的

收支情况和补贴数额,此外还包括各类享受财政补贴的商业养老金发展状况,如
里斯特养老金(Riester－Rente)的参保人数、费率、财政补贴规模等等,〔２１〕用以

评估本届代议机构任期内法定养老金接受财政补贴的情况以及“多层次”养老金

体系协调发展的水平.〔２２〕此报告也需要附带社会咨询委员会的鉴定意见.当

然,与每年发布一次的«养老金报告»相比,此份报告既不包含模型测算,也不包

含未来的发展建议,其功能仅在于将代议机构任期内的数据汇总并发布,由于政

府的年度预算案中已经包含了补贴的项目,因此此报告无需再接受代议机关的

审查.〔２３〕

联邦政府汇总报告和鉴定意见,并于每年１１月３０日一并提交给立法机

构———联邦议院(Bundestag)和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前者作为联邦利益的

代表,负责全面审阅养老保险的收支预测情况,后者作为联邦中各州利益的代表

重点审查报告中是否包含了对原东德地区养老金发展的建议以及促进东西德地

区养老金平衡发展的建议.〔２４〕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虽然联邦政府有义务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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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一份精算报告,但是联邦议院和参议院并无审批该报告的权力,立法机关只

需审阅并备案该报告,之后向全社会公示.
虽然联邦政府、劳动与社会事务部第一司、联邦议院和参议院均参与了养老

金报告的编制和发布,但是各保险基金会的政府监管机构———联邦保险局

(Bundesversicherungsamt)才是基于报告调整养老保险费率的负责机构.依据

社会保险的自治管理原则,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和财务手段对各类作为公法自治

组织的保险基金会实施法律监督和财务监督,而不直接参与社会保险事务的经

办.在养老保险财务领域,政府实施财务监督的方式是,每年依据精算报告中体

现的工资增长情况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数据确定保费缴纳的上限与下限,并将调

整结果提交联邦议院通过.这种年度精算微调可以保障保费收入和待遇给付能

够随时对社会经济变动情况产生“渐进式”反应.虽然对工资收入以及其他社会

经济状况的即时影响并不显著,但是长期来看,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获得

了保障.〔２５〕

(二)法律性质分析

整体来看,德国养老保险报告编制制度与费率调整制度表明了立法者对待

精算的两种态度:政府对精算平衡的掌握以及立法机关对精算基础上的社会政

策具有的裁量权,而这一权力往往很难被司法审查限制.
首先,联邦政府在精算的基础上宏观掌控着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状况,经办

机构只负责微观领域的个案收支.自治原则仅仅体现在基金会对参保人提供的

服务以及对给付机构(主要是发放养老金的商业银行)的管理上,确定和调整缴

费基数和费率的权力依旧由联邦保险局享有,法律仅仅提供了一个确定保费数

额的方法和范围.养老保险基金并非一个独立于政府运行的财务体系,不仅其

目前的收支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政府牢牢掌握,而且其收支数额的确定

权和调整权也为政府所把控.由于德国社会保险基金在联邦层面上统筹,确定

和调整的权力在实质上由联邦政府把控,精算系行使权力的参考依据.
尽管德国也建立了社会咨询委员会对«养老保险报告»附带专家意见的制

度,并且委员会也充分考虑到了各社会群体的参与,希望通过此制度设计提高决

策的民主性,但是此民主性与各基金会年度预决算制度相比,仍然是无法同日而

语的.德国目前拥有各类养老保险基金会１６个,覆盖参保人数达７３００万,各基

金会拥有的参保人数从４０万到３２８０万不等,即使以仅拥有４０万参保人的萨尔

州养老保险基金会(DeutscheRentenversicherungSaarland)为例,该基金会的

参保人大会代表也达到了１５名.〔２６〕考虑到德国联邦议会(Bundestag)的代表数

也只有５９８名,而德国人口数高达８２８０万,〔２７〕各基金会参保人大会代表与参保

人之比要远远高于代议机关.因此可以说,基金会内部的预决算制度在民主性

上要远甚于精算报告的编制制度.
其次,精算意义上的收支平衡不归于立法权的范围.德国«基本法»中规定

了“社会国家原则”,国家行政据此被赋予了塑造社会公正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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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远远大于义务,立法几乎决定了福利行政的全部内容,如果立法者明确放弃了

某些权力,司法对社会国家原则进行释义的空间也很有限.〔２８〕德国养老保险费

率调整机制的结构性特征表明:立法并不追求对养老基金收支预估计算的合法

性审查,精算报告只需在代议机关备案即可,政府将精算结果作为费率调整的参

考依据,仅对颁布包含费率调整以及与此相关法规的抽象行政行为承担法律责

任.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德国联邦政府２００７年颁布了«退休年龄调整

法»(Altersanpassungsgesetz),自２０１２年起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至６７岁,其
立法依据就是联邦健康与社会保障部在２００３年依据«养老金报告»撰写的«社会

保障体系可持续化筹资建议».〔２９〕德国养老保险基金联合会前主席 Franz
Ruland认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法律实质上是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需要进

行合宪性审查,〔３０〕联邦宪法法院对此的意见是,该政策性立法的依据是劳动力

年龄结构的变化以及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的科学测算,立法者在此问题上

享有较大的裁量空间,而提高退休年龄措施于法律颁布五年后实施,于目标人群

而言,有足够的时间开展人生规划,因此具备可预见性并且符合比例原则,可以

通过合理性审查.〔３１〕

德国养老保险精算报告编制与实施的机构与流程清晰地表明,作为技术性

工具的精算以及建立在精算基础上的社会立法往往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与各

基金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要求的预决算制度相比,其法律意味淡薄,实践操作

性也不强.更进一步说,德国政府在社保基金的精算平衡问题上仅有权力的内

容,即编制精算报告和以此为参考调整缴费的权力,并无义务的内容,即编制行

为本身不会产生义务,政府亦不会为此承担责任,而运行社保基金的自治机构则

几乎不需要考虑精算平衡的要求,其只需要做好相关的管理和服务即可.如果

希望在养老保险制度实践中切实保障某个具体时期的收支平衡以及养老金的发

放,仍然需要将预算平衡作为法律原则,并通过权责义构建的法律机制实施之.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德国法定养老保险精算报告的内容以及编制和实施的机构及流程进

行分析和解读之后.笔者认为,养老金精算系制度定型之后,尤其是建立了现收

现付的筹资制度之后,对基金在未来若干年之内的收支状况进行统计学和数学

意义上的测算方法,由于其本身不具备明确的法律意义,因此除了为法律与政策

的颁布提供科学依据之外,很难作为法律原则,也很难作为“社会保险的灵魂”.
一方面,养老保险的费率调整以及相关决策应当建立在精算的基础上,承认精算

的工具性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能片面夸大精算的功能,认为只要实施了以精算

为依据的调费措施就能实现“实然的”收支平衡,此目标仍然需要依赖于预决算

制度.在德国,由于贯彻了自治管理原则决定的基金会法人治理结构和财务制

度,传统的预决算制度被分散到了各个基金会的内部,在公共财政的层面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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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代议机关的预决算案中就无需再度列入社会保险的收支项目了,但是不能

就此认为,德国社会保险无需预算,也不需要将预算平衡作为社会保险法的基本

原则.事实上,无论是在德国«社会法典第四册:总则»还是以«社会保险财务条

例»为代表的行政法规中,都确定了基金会的预算制度以及“预算平衡”对于社保

基金的重要性,这与我国很多学者理解的德国“社会保险不依赖于预算”是存在

出入的.〔３２〕

研究德国养老保险精算制度的目的在于为我国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启示与

借鉴.近一段时期以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以

及“十三五规划纲要”肯定了精算平衡的重要作用之后,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对建

立精算制度和执行“精算平衡”纷纷谏言,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个,一
是应当尽快将精算报告制度写入«社会保险法»,在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设立专门的精算机构,并将“精算平衡”作为社会保险基金筹资的基本原

则;〔３３〕二是现有«社会保险法»第６５条将“预算平衡”作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

衡原则的规定有误,其混淆了参保人自我责任和国家财政责任,不利于社会保险

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应当修改法律,确立精算平衡的法律地位.〔３４〕

本文主张,基于对德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实施状况以及立法理念的分析,我国

应当对此两种观点进行“冷思考”.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的社会保险精算制度系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而立法需要坚

守安定性的品格.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尚处于定型期,距离全国统筹的目

标还存在相当长的距离,而目前精算制度希望实现的功能恰恰是为基础养老金

的全国统筹制作时间表,这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险精算制度实质上是一个服务于

特定历史任务的阶段性工具.〔３５〕

德国养老保险精算报告制度的演进史告诉我们,必须将筹资方式确定下来

之后才能进一步框定参保人责任和政府责任以及各代际参保人的责任.如果制

度长期处于转型过程中,那么一方面,养老保险费率精算所需要的常量无法获

取.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只是基本实现了省级统筹,距离全国统筹仍有较长的路

要走,目前各类文献中提及的精算实质上只能为中央调剂金制度提供可资参考

的依据,以此均衡地区之间由于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的流动导致的抚养比差异

过大带来的养老保险负担,〔３６〕这与德国以实现全联邦范围内的费率年度微调为

目的的精算制度存在着本质区别,因此并不适合在我国形成固化的法律.另一

方面,我国现实情况决定了,以提供费率微调参考为主要目的精算报告只能在各

个统筹地区内部编制,这不利于提高统筹层次的政治目标.德国的养老保险精

算报告一直以来都是在联邦层面上编制,由联邦代议机关公布,并由负责监管自

治管理基金会的联邦政府部门实施,这是因为德国养老保险基金始终在联邦层

面上统筹,如果我国在当前省级统筹的前提下,由省级单位描述未来统筹基金和

个人账户现金流,并预测制度覆盖面情况的话,难以避免统筹地区可能会出于区

域利益的考虑,编制对提高统筹层次产生负面影响的报告,从而对基础养老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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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筹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本文主张,如果认为养老保险精算应当形成制度,实现规范化和长效化

运作,那么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似乎还难以上升为一项法律制度.未来可以通

过颁布法规或规章的形式将其确立下来,考虑到我国建立精算制度的紧迫性,以
及立法修法的高昂成本,事实上更应当发挥低位阶立法时效性和灵活性的优点,
而待基础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现之后,再以立法确定精算制度.

第二,我国只能通过代议机构的预算制度实现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状况的

民主监督.德国各级代议机构的年度预算案中没有包含社会保险基金项目,这
是与该国社会保险基金会自治管理模式密切相关的,是德国所特有的,其实质是

将原本由代议机制发挥的民主功能转移给了社会自治机构,在参保人民主和集

体决策的机制下发挥对保险费用收支的控制.〔３７〕我国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中

央层面上归属于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不具体承担经办工作,在地方层面上

虽然出现了些许与德国社保基金会类似的“自治因素”,但是“财事权”和“人事

权”依然不独立,在法律地位上大多被作为“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作为缴费主

体和待遇受领主体的参保职工和用人单位实际上是难以参与到基金收支管理工

作之中的.〔３８〕如果按照某些学者的意见,删除«社会保险法»第６５条中“通过预

算制度实现基金收支平衡”的规定,并将社会保险项目剔除出«预算法»,那么必

然会造成社会保险基金脱钩于代议民主而独立运行的状况,在我国行政权力主

导的经办现状下,不仅年度内的基金收支项目和数额不再透明,而且极易发生政

府推卸责任的情况,不利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未来我国应当借鉴德

国«社会保险财务条例»为代表的三部法规建立的统一预决算制度,将社会保险

基金的预算纳入到各统筹地区“全口径”预算的法治化运行机制当中,并通过完

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财政监督职能,发挥民主决策对社保基金收支的积极作

用.
我国另一个特有的国情是,虽然法律规定社保经办费用由同级财政予以保

障,但是政府在积极探索公私合作机制(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写

为PPP)的过程中,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经办费用从基金结余中提取,按照政府

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有的地区甚至委托多家公司,每个

年度进行服务质量评比,排名靠前的公司可以获得额外的经办费用奖励.〔３９〕与

德国社保经办费用全部从基金中提取,并将其列入预算案的基金支出项目中完

成参保人对收支的民主监督不同,我国这些法律规定外支出往往很难体现在预

算案中,当然更无法通过精算工具实现科学决策.未来应当借鉴德国的做法,发
挥预算制度对社保基金的管控职能,通过相关立法要求政府详细列明基金的收

支项目,不允许存在预算外支出.

注释:
〔１〕王明婷:«专访郑功成:社会保险的灵魂是什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网:http://www．cao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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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M．Stolleis,GeschichtedesSozialrechtsinDeutschland,Stuttgart:UTBfürWissenschaft,２００３,S．

６４ff．;７１ff．
〔５〕M．Jestaedt,“Selbstverwatungals‘Verbundbegriff’”,inDieVerwaltung３５(２００２),S．２９３．
〔６〕M．v．Miquel,SozialversicherunginDiktaturundDemokratie:BegleitbandzurWanderausstellung

derArbeitsgemeinschaft“ErinnerungundVerantwortung”derSozialversicherungsträgerinNRW ,Essen:

Klartext,２００７,S．１７f．
〔７〕C．Bittner,“RentenversicherungsrechtlicherGenerationsvertragals Gesellschaftsvertrag(SoziＧ

alkontrakt)?”inJ．Bohnertu．a．(hrsg．),Verfassung－Philosophie－Kirche－FestschriftfürAlexander

Hollerbachzum７０．Geburtstag,Berlin:Duncker&HumboltVerlag,２００１,S．５７６ff．
〔８〕其 中 比 较 重 要 的 包 括 F．Rusam 提 出 的 无 退 保 金 等 值 公 式 (Äquivalenzgleichungohne

Rückkaufswert)和 A．Tosberg提出的医疗费用及撤销会计原则(RechnungsgrundlagenfürKrankheitskoＧ

stenundStorno)等.P．Koch,GeschichtederVersicherungswissenschaftin Deutschland,Karlsruhr:

VVW Verlag,２０１２,S．１３１ff.

〔９〕L．Mühlheims/K．Hummels/E．Toepler(hrsg．),HandbuchSozialversicherungswissenschaft,BerＧ

lin:SpringerVS,２０１５,S．４６３f．
〔１０〕F．Ruland,“６０JahredynamischeRente－EinesozialpolitischeEinordnung”,inNZS,２０１７,S．

７２１ff．
〔１１ 〕 A． Körner/S． Leitherer/B． Mutschler (hrsg．), Kasseler Kommentar zum

Sozialversicherungsrecht,München:C．H．Beck,２０１７,SGBIV,§１５４,Nr．２．
〔１２〕德国现行的养老保险精算报告制度自１９９２年建立.在这之前,也就是１９５７—１９９１年,养老保

险 报 告 包 括 两 份:养 老 金 调 整 报 告 (Rentenanpassungsbericht)和 预 估 报 告 (Berichtüberdie

Vorausschätzung),前者系对当年各类养老保险收支情况的报告,后者系对未来１５年收支情况的预估.

１９９２年,德国颁布了«养老金改革法»(Rentenreformgesetz),要求将两份报告合二为一,增加对５年中期

情况的预估,并成为联邦政府在法定养老保险领域的定期报告项目.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的«养老金报告»详见

http://www．bmas．de/DE/Themen/Rente/Rentenversicherungsbericht/rentenversicherungsbericht．html.

〔１３〕W．Lilge/W．Störmann/H．Lilge(Hrsg．),Handkommentarzum SGB VI,Band３,Berlin:Erich

SchmidtVerlag,§１５４,S．８ff．
〔１４〕S．Muckl/M．Ogerek,Sozialrecht,München:C．H．Beck,２０１１,S．２３５．
〔１５〕BT－Drucksache１８/１３０７,１６５７．
〔１６〕社会保险基金会的年度预算案中必须包括基金的收支情况、个别险种的短期可支配资金(包括

支付其经常性开支和调节平衡的收入与支出波动的资金)和储备金、土地抵押收益、财产性投资收益等

等,在这些项目中,储备金的提存以及动用储备金购买公共债券的项目被要求详细列出.详见 R．KreikeＧ

bohm/T．Brandt(hsrg．),Sozialgesetzbuch:GemeinsameVorschriftenfürdieSozialversicherung－SGB

IV ,München:C．H．Beck,２０１４,§６９,Rn．１ff.

〔１７〕K．v．Lewinski/D．Burbat,NomosKommentarBundeshaushaltsordnung,Baden－Baden:Nomos

Verlag,２０１３,§１１２,Nr．２．
〔１８〕H．D．Steinmeyer,“HaushaltskontrolleundSelbstverwaltung”,inNZS２０１３,S．３６１ff．
〔１９〕R．Wagner/S．Knittel/G．Baier,SozialeKrankenversicherungPflegeversicherungKommentar,

München:C．H．Beck,２０１７,SGBIV§３１,Rn．８．
〔２０ 〕 A． Körner/S． Leitherer/B． Mutschler (hrsg．), Kasseler Kommentar zum

Sozialversicherungsrecht,München:C．H．Beck,２０１７,SGBIV,§１５６,Nr．３ff．

—１０２—

德国社会养老保险精算制度探析



〔２１〕里斯特养老金又称“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原则上只要符合要求的个人购买了经政府认可的商业

性养老保险项目就可以得到政府的财政补贴,可获得补贴的个人主要是指法定养老保险的义务参保人、

农民养老保险系统的义务参保人和公务员,政府资助的方式是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参见 N．Datz,PriＧ

vateAltersorgeamBeispielder“Rietser－Rente”,Köhl:DeutschesInstitutfürAltervorsorge,２００３,S．５１f.

〔２２〕德国目前的养老金体系包括享受政府税收政策优惠的法定养老保险、享受政府税收优惠政策的

补充养老保险以及商业养老保险三个层次,参见于秀伟:«从“三支柱模式”到“三层次模式”———解析德国

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德国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２３〕GBegr．inAusBer－RRG,S．１８２．;GBegr．inBT－Drs．１４/４５９５,S．５４．
〔２４〕BR－Drucksache６５５/９９,Beschluss．
〔２５〕参见 德 国 联 邦 保 险 局«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度 工 作 报 告»,http://www．bundesversicherungsamt．de/

fileadmin/redaktion/Risikostrukturausgleich/Schaetzerkreis/２０１５１１０２_Schaetzerkreis_２０１６_AbschlussＧ

bericht_Endfassung．pdf.

〔２６〕参见萨尔州养老保险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介绍:http://www．deutsche－rentenversicherung．de/

Saarland/de/Navigation/６_Wir_ueber_uns/０１_Infos_Unternehmen/０３_Unternehmensprofil/０１_OrganiＧ

sationsstruktur/０１_Vertreterversammlung/Vertreterversammlung_node．html.

〔２７〕德国联邦统计局２０１７年发布的数据: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Service/Presse/PresＧ

semitteilungen/２０１７/０１/PD１７_０３３_１２４１１pdf．pdf? __blob＝publicationFile.

〔２８〕V．Neumann,“SozialstaatsprinzipundGrundrechtsdogmatik”,inDVBl,１９９７,S．９７f．
〔２９〕Vgl．BundesministeriumfürGesundheitundsozialeSicherung(hrsg．),VorschlagzurNachＧ

haltigkeitinderFinanzierungderSozialenSicherungssysteme,２００３,S．８３ff．
〔３０〕F．Ruland,“Rentemit６７－ÖkonomischeNotwendigkeitoderSozialabbau?”,inNJW ,２０１２,S．

４９３f．
〔３１〕BVerfG,NVwZ２００４,６０４＝NZS２００４,３６５＝NJW２００４,２１５１L．
〔３２〕熊伟:«从财政依附性反思中国社会保险»,«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３３〕盖根路:«对精算报告制度入法的思考»,«中国劳动保障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７日.

〔３４〕张荣芳、熊伟:«全口径预算管理之惑:论社保基金的异质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楼继伟:«不能把缺口完全留给公共财政 社会保险要坚持精算平衡»,«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

３月２３日;熊伟、张荣芳:«财政补助社会保险的法学透析:以二元分立为视角»,«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
期.

〔３５〕阿思达克通讯社:«文件起草者:养老金统筹精算平衡原则是临时写入»,新浪网,http://finance．

sina．com．cn/china/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２３０１７３７９４８８．shtml.

〔３６〕解丽:«基本养老金明年将由中央调剂１８００亿资金开始投资»,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

com/fortune/２０１７/１１－０２/８３６６５２０．shtml.

〔３７〕U．Becker,“SozialeSelbstverwaltunginDeutschland:Ideen,Ausgestaltung,Reformdiskussion”,in

U．Becker/G．Zheng/B．Darimont(Hrsg．),GrundfragenderOrganisationundderSozialversicherunginChiＧ

naundDeutschland,Baden－Baden:NomosVerlag,２００５,S．２２５,２３０ff．
〔３８〕娄宇:«论我国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法律地位»,«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３９〕豆晓龙:«昆明大病保险正式落地»,«时代金融»２０１４年第１３期.

〔责任编辑:刘　鎏〕

—２０２—

学术界２０１８．１学界观察


